
慈善信托是《慈善法》最重
要的制度设计之一， 通过“慈
善+金融”的方式以及财产安全
性和运作灵活性成为吸引社会
资源，尤其是大额捐赠进入慈善
领域的一个重要新途径，慈善信
托一经推出就备受社会各界关
注。

根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最新数据，截至 2017 年 12 月
底， 公示备案的慈善信托增至
56 只， 财产规模超过 8.8 亿元，
财产类型有现金、股权和信托收
益三种形式。

在成绩的背后，中国慈善信
托仍然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
问题，税收优惠和信托财产登记
制度未尽完善，成为慈善信托持
续壮大的现实困难。如何实现社
会效益与经济效益共赢，是慈善
信托努力的方向。

信托规模仍处起步阶段

2016 年《慈善法》落地实施
为慈善信托发展打开了闸门，以
第五章“慈善信托”专章形式明
确了慈善信托受托人、 备案制、
主管机关等项规定，向信托公司
释放重要信号，令以往探索中的
公益信托等慈善创新业务迎来
了制度的春天。

而更具体的《慈善信托管
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
法》”）也没让市场等太久。 2017
年 7 月，由银监会、民政部联合
印发的《管理办法》正式出台，
解决统一备案、 统一监管尺度
等问题， 明确了监管部门的分
工协作， 促进慈善财产专业运
作， 提高慈善信托的可操作性
与社会公信力， 慈善信托规则
体系基本建立。

作为新兴事物，慈善信托在
国内尚并不被公众所熟知，慈善
信托和普通信托最大的区别在
于设立目的是基于慈善。慈善信
托是委托人基于慈善目的，依法
将其财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
人按照委托人的意愿，以受托人
名义进行管理和处分并开展慈
善活动的行为。

根据全国慈善信息公开平
台“慈善中国”数据，从《慈善
法》2016 年 9 月 1 日正式实施
到 2017 年 10 月底成功备案的
45 单慈善信托中， 所涉信托公
司 25 家，占全国信托公司总数
的 37%。 但从体量看，8.7 亿元
的慈善信托总规模仍处起步阶
段， 不仅与我国近年来每年千
亿上下的慈善捐赠金额相去甚
远，更别提 2017 年二季度全国
68 家信托公司总计 23 万亿元
的受托资产。

慈善信托游走在“金融”与
“慈善”之间，向“游刃有余”发
展。 一方面，作为一种新型慈善
方式，慈善信托可利用信托制度

安全、灵活、高效、透明、持久的
特点，突破财产类型限制，实现
双层破产隔离，更好地根据委托
人的意愿开展慈善活动，且信息
披露较为严格，易于实现社会的
监督、财富所有人的监督，是突
破当前慈善事业发展瓶颈的重
要方式；

另一方面， 与国外相对普
遍、 发展成熟的慈善信托相比，
正处于起步阶段的本土慈善信
托如何突破现有市场环境和认
知差距，高速有效地开展慈善信
托合作和落地，融入慈善客户多
样性的慈善需求，并在发展与收
益中达到完美平衡。

慈善信托的表现方式

长久以来， 信托业与慈善
事业有着天然相亲的基因与图
谱， 信托公司凭借自身的资产
管理能力、投资决策能力、风险
防控能力等优势， 不但可以有
足够的资源来开展业务， 更能
够从深度和广度上开发和延伸
慈善业务， 对慈善资金的投资
管理、 产品的多样化和风险控
制等带来更多附加值， 也是发
展慈善事业最好的平台之一。
而慈善基金会则拥有自身丰富
的慈善资源与专业慈善项目管
理经验， 从另一方面可助力慈
善信托发展。

信托公司与慈善基金会积
极合作，是现今我国慈善信托的
主要特点之一，根据信托公司与
慈善基金会的禀赋差异，发挥各
自优势功能互补。

目前信托公司与慈善基金
会合作方式主要包括两种：第

一种交易模式为以慈善基金会
利用自身公募资格募集资金。
信托公司作为受托人管理信托
财产， 并运用于慈善基金会确
定的受益人。 这类交易模式在
能够最大程度发挥慈善基金会
募集能力的同时， 能使捐赠者
享受慈善捐赠的相关税收优惠
政策。

第二种交易模式为信托公
司自主募集资金，慈善基金会扮
演项目执行人或项目监察人角
色。信托公司根据慈善项目的进
展、资金使用计划向受助对象或
慈善活动提供资金支持。这类交
易模式能使慈善基金会的项目
运营经验得到充分发挥，同时有
助于信托公司提高慈善项目的
主动管理能力，使慈善活动分工
精细化和业务专业化。

税收优惠待完善

慈善组织与信托公司之所
以需要通力合作，还源自慈善信
托应用中亟待解决的一些现实
问题。

《慈善法》中明确了慈善组
织接受捐赠应当向捐赠人开具
由财政部门统一监（印）制的捐
赠票据，但并未对慈善信托接受
捐赠设立信托后如何出具票据
做出规定，委托人面临无法获得
税收抵扣， 甚至入账困难等情
况，这为慈善信托结构设计带来
很大不便。

应对关注最大的税收问题，
有专家认为，目前为了解决税收
优惠问题特别是委托人慈善信
托财产的税前抵扣问题，无论受
托人是慈善组织还是信托公司，

都不得不通过慈善组织发挥其
可开具捐赠发票的职能，在信托
关系之外，嫁接“捐赠”或“项目
执行”环节，使业务模式发生一
定扭曲，导致慈善信托的许多制
度优势难以充分发挥。

业内认为，扭曲的模式在细
节上难免会存在逻辑瑕疵与争
议，只是在短期税收政策难以落
实的情况下，如何推动慈善信托
的健康发展， 需要民政部门、慈
善组织、信托公司等各方共同努
力。

据北京师范大学慈善法律
服务中心主任黎颖露介绍，从整
体来说当前全国各地的慈善信
托呈现出百花齐放积极探索的
态势，在具体的模式上各地有所
不同， 监管力度上也有所侧重，
慈善信托管理办法也是依据上
一年整体实践的发展状况对于
实践中出现的各种各样问题以
及监管口径， 给予了有效的回
应，将来不断完善的慈善信托制
度会对慈善信托起到进一步的
推动作用。

但在现行慈善信托制度取
得成绩的同时，黎颖露也期待着
一些制度层面的创新。

“当前， 对于慈善信托来
说， 税收优惠制度的缺失亟待
突破。 实践中现在还存有异议
的股权信托也尚未落地， 如果
想慈善信托的税收优惠能够真
正地落地必须有赖于财税部门
的具体实施细则出台， 否则较
难看到效果。 税收优惠对于慈
善信托激发大额股权财产信托
的落地都具有非常重要的作
用， 期待这一税收优质制度创
新。 ”黎颖露表示。

起步阶段的慈善信托期待税收优惠
■ 本报记者 张明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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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2017 年底，新凤祥慈善信托首批资金通过“让孩子笑起来·心灵艺术走进山区”公益项目落地贵州
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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